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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上海市日照分析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规土局、各派出机构、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日照分析工作，保障城乡规划实施，按照《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土地使用建筑管理）》（以下简称《技术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

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技术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授权，结合本市规划管理实际情

况，修订《上海市日照分析规划管理办法》，并经2015年11月30日第50次局长办公会审

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2016年2月6日

文件名称：关于印发《上海市日照分析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件编号：沪规土资建规〔2016〕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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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日期：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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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日照分析规划管理办法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规范日照分析工作，保障城乡规划实施，根据国家标准《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

（GB/T50947-2014）、《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上海市城

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土地使用 建筑管理）》（以下简称《技术规定》）及其应用解

释，结合本市规划管理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日照分析是指，建设单位委托设计单位或咨询机构对拟建高层建筑的建设项目可能产生

的日照影响进行分析，编制《日照分析报告》，作为规划管理部门审核建设工程设计方

案依据之一。

第三条（适用范围和报送）

计算范围内为现状和设计方案经规划管理部门审定、或经批准尚未建设、以及正在建设

的居住建筑和医院病房楼、休（疗）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所和大中小学教学楼等

建筑（以下简称文教卫生建筑）时，拟建建筑应符合《技术规定》和本办法的有关规

定。

当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拟建建筑与界外建筑的间距大于等于《技术规定》第二十三、

二十六条规定的建筑间距的，无需对界外建筑进行日照分析。

建设基地内建筑间距全部按《技术规定》第二十三、二十六条规定控制的，无需进行日

照分析；建设基地内建筑间距全部或部分按《技术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控制的，应进

行日照分析，并随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一并报送规划管理部门。

第四条（设计方案调整）

建筑设计方案调整导致建筑位置、外轮廓、户型、窗户等改变的，应随调整的设计方案

重新报送《日照分析报告》。

第五条（日照分析的对象）

日照分析适用于《技术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居住建筑、第三十条规定的文教卫生建

筑和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和幼儿园、托儿所室外游戏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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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定》第二十七条中的居室，是指卧室、起居室（也称厅）。第三十条中的休

（疗）养院住宿楼，是指病房、疗养室；幼儿园、托儿所和大中小学教学楼，是指幼儿

园、托儿所的活动室、卧室和大中小学的普通教室。

第六条（建筑日照标准）

在计算范围内受高层建筑遮挡的低层独立式住宅的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

于连续两小时，即其主要朝向每层如有两个以上居室受遮挡的，则最少应有一个居室满

足冬至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连续两小时的日照时间规定。低层独立式住宅改为多

户共用的，除符合上述的日照时间规定外，还应保证主要朝向受遮挡的每户有一个居室

冬至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连续一小时。

在计算范围内受高层建筑遮挡的其他居住建筑的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

连续一小时。

在计算范围内受遮挡的文教卫生建筑，应保证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累计3小

时；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应保证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累计2小时，最小累

计时间段为5分钟。

普通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和幼儿园、托儿所的室外游戏场地应保证有一半以上的面积冬

至日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累计2小时。

保障性住房等本市另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朝向和有效窗户）

日照分析应保证受遮挡建筑主要朝向的窗户的日照有效时间，次要朝向按规定的建筑间

距控制，不作日照分析。

条式建筑以垂直长边的方向为主要朝向，点式建筑以南北向为主要朝向［南北向指正南

北向和南偏东（西）45度以内（含45度），东西向指正东西向和东（西）偏南45度内

（不含45度）］。

居住建筑一户住宅的主要朝向有两个以上居室受遮挡的，最少应有一个居室满足日照有

效时间规定；一个居室有几个朝向的窗户的，其主要朝向的窗户应满足日照有效时间规

定，其他朝向的窗户不作日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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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疗）养院住宿楼的病房、疗养室和幼儿园、托儿所的活动室、卧室以及大中小学的

教室，保证日照时间的窗户是指主要朝向的窗户。

第八条（居住建筑满窗日照计算规则）

居住建筑满窗日照的计算，以经确认的日照分析计算基准面左右两个端点为计算点。窗

户（或阳台）的宽度小于等于1.8米的，按实际宽度的左右两个端点为计算点。宽度大于

1.8米的，按1.8米计算，以窗户（或阳台）的中点两侧各延伸0.9米为计算范围。（见附

图一）

计算基准面按以下规则确定：（见附图二、三）

（一）一般窗户以外墙窗台面为计算基准面；

（二）转角直角窗户、转角弧形窗户、凸窗等，一般以居室窗洞开口为计算基准面；

（三）两侧均无隔板遮挡也未封窗的凸阳台，以居室窗户的外墙窗台面为计算基准面，

对阳台顶板所产生的遮挡影响可忽略不计；

（四）两侧或一侧有分户隔板的凸阳台，凹阳台以及半凹半凸阳台，以阳台栏杆面与外

墙相交的墙洞口为计算基准面；

（五）设计封窗的阳台，以封窗的阳台栏杆面为计算基准面。满窗日照的窗户计算高度

（含落地门窗、组合门窗、阳台封窗等门窗形式）按离室内地坪0.9米的高度计算。

第九条（客体建筑范围和对象的确定）

日照分析客体建筑（场地）指在拟建建筑遮挡计算范围内，需做日照分析的居住建筑或

文教卫生建筑等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和场地。

日照分析客体建筑范围和对象的确定应符合以下规则：

（一）按拟建高层建筑高度1.4倍的扇形阴影范围确定；

（二）依据上述规定计算的范围最大不超过拟建建筑北侧300米半径扇形阴影范围；

（三）在上述阴影范围内，确定须进行日照分析的客体建筑具体对象（指日照标准所规

定的居住建筑和文教卫生建筑及场地）并进行编号；（见附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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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述范围内，设计方案经规划管理部门审定、或经批准尚未建设、以及正在建设

的居住建筑或文教卫生建筑及场地也应确认为客体建筑；

（五）客体建筑范围以外的建筑不进行日照分析。

第十条（主体建筑范围和对象的确定）

日照分析主体建筑指对客体建筑（场地）产生日照遮挡的已建、在建、拟建建筑物。

日照分析主体建筑范围和对象的确定应符合以下规则：

（一）以已经确定的客体建筑为中心，调查了解周围可能对其产生遮挡的建筑。应以300

米为半径作出扇形图，在此范围内进行调查；（见附图五）

（二）在上述范围内，采用本办法第九条提出的规则，排除对客体建筑不形成遮挡的建

筑，明确主体建筑的具体对象；

（三）在上述范围内，设计方案已经规划管理部门审定的高层建筑也必须纳入主体建筑

范围，该项目设计方案应由规划管理部门提供；

（四）除高度大于等于4米的旧里建筑（石库门）的围墙作为日照分析主体外，其他围墙

一般不作为日照分析的主体。

第十一条（主要日照分析资料）

主要日照分析资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覆盖所有主体建筑和客体建筑范围的测绘电子地形图；

（二）拟建建筑的总平面图、屋顶平面图和平立剖面图的电子盘片（附有建筑坐标和屋

顶标高）；

（三）已确定的客体建筑的平立剖面图（附有详细的窗位尺寸）；

（四）已确定的主体建筑的总平面图和屋顶平面图（附有各屋顶详细标高）；

（五）根据本规定，已确定纳入主体建筑和客体建筑范围的正在建或已批未建的建筑的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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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条第（三）（四）项规定的主体建筑、客体建筑资料可按有关规定向市、区

（县）城建档案管理部门收集或请具备规定资质的测绘单位测绘，已建居住建筑应标注

相应分户门牌号码；本条第（五）项规定中的主体建筑、客体建筑资料可按有关规定向

市、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收集；

（七）资料来源及提供资料的单位应在日照分析报告中注明。

第十二条（日照分析次序）

日照分析时，应先分析客体建筑的现状日照状况，再分析拟建高层建筑建设后的日照状

况，以便作出对比，明确遮挡影响，并由规划管理部门审核确定。拟建建筑建设前客体

建筑中已不满足日照规定的窗户，在建设后日照状况不恶化的前提下，可不再分析建设

后的日照状况。

日照分析时，应对拟建高层建筑和拟建项目周围原有建筑（含设计方案经规划管理部门

审定的、或经批准尚未建设、以及正在建设的）产生的日照遮挡影响进行叠加分析，叠

加分析的先后次序以设计方案的批准日期为准。

第十三条（建模要求）

建模和计算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日照计算选取的城市经纬度为东经121度28分、北纬 31度14分，日照基准年应选

取公元2001年；

（二）计算模型中的建筑和场地均应采用上海城市平面坐标系和吴淞高程基准；

（三）所有建筑的墙体应按照外墙轮廓线建立模型；

（四）主体建筑、客体建筑的阳台、檐口、女儿墙、屋顶、附属物等造成遮挡的部分均

应建模；

（五）主体建筑、客体建筑及窗应有唯一的命名或编号；

（六）计算采样点间距：窗户取不大于0.3米，建筑应取不大于0.6米，场地应取不大于

1.0米，计算时间间隔不大于1.0分钟。

第十四条（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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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分析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委托方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二）受托方名称、资质证书编号、地址、法定代表人、设计人、校对人、审核人、设

计总负责人和联系方式。

（三）日照分析项目情况：

1.建设项目名称、地点、用地范围；

2.本基地拟建主体建筑的基本情况（编号、使用性质、层数、高度、位置等）；

3.根据本基地主体建筑的阴影计算范围确定的客体建筑的基本情况（编号、使用性质、层

数、高度、位置、窗位编号、窗台高度等）；

4.参与叠加分析的本基地外主体建筑的基本情况（编号、名称、层数、高度、位置等）；

5.以上资料的来源说明；

6.进行日照分析所采用的分析软件及软件版本号。

（四）日照分析参数：

日照分析计算的边界参数（含经纬度、基准年、分析日期、分析时段、分析间隔、时间

统计方式和采样点间距等）。

（五）日照分析结论：

1.计算出客体建筑每一分析窗位在拟建建筑建设前和建设后的日照时间段和有效日照时

数，并列出每幢客体建筑的日照时间表，注明不满足日照要求的窗位；

2.明确在拟建建筑建设前后不符合日照要求的客体建筑的窗户数及户数，已建居住建筑应

标注相应分户门牌号码。

（六）《日照分析报告》应符合国家和本市方案出图标准，报告及附图应加盖设计单位

和设计方案出图章及设计负责人印章。

（七）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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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体建筑范围图（日照计算范围图）（比例1：1000～1：2000）；

2.主体建筑范围图（比例同客体建筑范围图）；

3.日照分析计算图（比例1：500～1：1000，图中应标注拟建建筑和原有建筑的位置、

建筑物角点坐标、建筑高度，每一分析窗位的位置。不同楼层的分析窗位有平面位置变

化的，应分层标示位置）。

第十五条（报送要求）

报送《日照分析报告》应附送以下材料：

（一）《日照分析报告》全文1份（含附图）；

（二）进行日照分析的主要原始材料及其清单1份（含纸质文档及电子文件光盘）；

（三）日照模型备案文件（应满足附件2格式要求，包含第十四条规定的日照计算的边界

条件等相关材料，并采用光盘介质提交）。

第十六条（日照分析资质）

《日照分析报告》由具备乙级以上（含乙级）规划设计或建筑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或咨

询机构编制。

《日照分析报告》的编制单位与设计单位宜为不同设计资质的单位。

第十七条（软件使用要求）

日照分析所采用的软件必须经过软件产品质量检测单位的测试，并通过国家级检测机构

的检测。

第十八条（日照分析报告的审理）

规划管理部门对《日照分析报告》进行如下审核：

（一）编制《日照分析报告》的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单位或咨询机构资质是否符合本办

法规定；

（二）《日照分析报告》的分析次序和结论是否符合《技术规定》和本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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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区（县）规划管理部门建立日照分析报告抽查机制，每年组织对所辖区域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抽查，对《日照分析报告》的编制单位与设计单位为同一单位的列

为重点抽查对象，对于存疑项目请第三方单位对提交的日照模型计算文件和材料进行复

核，审查其过程和结果的准确性及承诺的真实性。

第十九条（责任）

建设单位应对报送的《日照分析报告》及其附送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应如实按照规划

管理部门的要求提供或补充有关材料。报送材料不实，或隐瞒有关情况而产生后果的，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设计单位和《日照分析报告》的编制单位应对所编制的《日照分析报告》的质量和正确

性负责，承诺并保证申请资料和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同时保证文字资料和图纸

资料的一致性。

由于《日照分析报告》不真实、不正确而产生后果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编制单位

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划管理部门认定存在失信行为的，根据在建设项目规

划管理中推行告知承诺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地块之间日照资源的均衡使用）

建设基地界外相邻的规划建设用地尚未确定设计方案时，应根据所在地区的详细规划或

规划条件，为尚未建设的相邻待开发地块合理预留日照资源，保障有序建设，并符合以

下规定：

（一）“先南后北”建设顺序下，客体建筑范围内北侧相邻待开发用地有尚未确定设计

方案的规划居住建筑或文教卫生建筑时，拟建建筑需预留足够侧向间距以防自身建设限

制相邻用地的后续合理开发，应在待开发用地的南侧规划建筑控制线上布置等长虚拟建

筑，并对虚拟建筑进行线上多点分析，计算采样点间距应不大于1米，采样点满足日照的

比例应符合以下要求：

1.如拟建基地东西侧地块为已建高层建筑（含设计方案经规划管理部门审定的、或经批准

尚未建设、以及正在建设的）的，应保证70%以上的分析点满足冬至日日照有效时间不

少于连续一小时；

2.如建设基地东西侧地块规划建设尚未实施，多点分析应保证75%以上的分析点满足冬至

日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连续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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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北侧待开发地块主要朝向南偏东（或西）25度或以上时，上述两款保证率应再提高

5%。

如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未明确建筑控制线的，应根据《技术规定》的退界要求和待开发地

块的规划建筑高度相应明确建筑控制线的离界距离。（见附图六）

（二）“先北后南”建设顺序下，主体建筑范围内南侧相邻待开发用地尚未确定设计方

案时，应在南侧待开发用地的北侧规划建筑控制线上布置虚拟建筑，并作为主体建筑参

与分析，虚拟建筑的建筑高度和体型应根据详细规划或规划条件的高度（上限）及贴线

率相应明确，未明确贴线率的应符合以下要求：

1.如拟建基地东西侧地块为已建高层建筑（含设计方案经规划管理部门审定的、或经批准

尚未建设、以及正在建设的），虚拟检测建筑应保证70%以上的贴线率；

2.如拟建基地东西侧地块为规划建设、尚未实施，虚拟检测建筑应保证75%以上的贴线

率；

3.如南侧待开发地块主要朝向南偏东（或西）25度或以上时，上述两款贴线率应再提高

5%。（见附图七）

（三）拟建居住建筑有唯一日照通道（每户仅有一个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

于连续一小时、不大于连续两小时）的，设计单位应校核该户窗位与南侧虚拟建筑（根

据第二款确定）的距离，并应满足以下距离要求：

1.日照时间主要在9:00-10:00和14:00-15:00时段的，该窗位与虚拟检测建筑的距离不小

于虚拟建筑高度的2.6倍；

2.日照时间主要在10:00-11:00和13:00-14:00时段的，该窗位与虚拟建筑的距离不小于

虚拟检测建筑高度的1.8倍；

3.日照时间主要在11:00-13:00时段的，该窗位与虚拟检测建筑的距离不小于虚拟建筑高

度的1.5倍。

不满足上述距离要求的，该户应增加日照富余度，保证有一个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有效

时间不少于连续两小时。（见附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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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个相邻地块的多个高层建筑项目，引起叠加遮挡、相互影响，可采用综合布局

方法，进一步对建筑高度、宽度、间距、退界、朝向、日照要求作出具体的、特定的限

制、规定，并纳入土地出让规划条件。

第二十一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1年2月28日。建设工程在本办法施行前已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且继续有效的情况下，仍按原《日照分析规划管理暂

行办法》（沪规法〔2004〕302号）执行，但未经规划管理部门审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的建设工程，按照本办法执行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环境、保证使用安全的，宜参照本办

法执行。

附表：日照有效时间

附图：1.满窗日照计算点示意图

2.转角窗、凸窗日照计算基准面示意图

3.阳台日照计算基准面示意图

4.客体建筑范围示意图

5.主体建筑范围示意图

6.“先南后北”控制图

7.“先北后南”控制图

8.富余度控制图

附件：1.建设项目日照分析报告（样例）

2.日照模型计算文件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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